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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監控檢討結果 

茲提述中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有關委任內控審計師之公告（「該公告」）。 

內部監控檢討報告 

作為本公司為改善其內部監控程式而實施之補救措施之一部分，本公司已委聘哲慧企

管專才有限公司（簡稱「企管專才」，原名“天職香港內控及風險管理有限公司”及

“企業管治專才有限公司“）對本集團內部監控程式之有效性進行檢討（「內部監控

檢討」），涵蓋“整體企業管治機制”和“財務(包括現金)管理循環”等環節。內部監

控檢討旨在檢討和改善本公司管理層根據本集團的企業管治實務規章和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 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尤以 GEM上市規則第十八

章與附錄十五等）之責任下所設計並實施之內部監控制度，與評估本集團所制定之程

式、制度和監控措施是否足夠，並就該等程式、制度和監控措施是否足以讓本公司董

事（「董事」）就本公司之財政狀況及前景作出適當的評估。 

該內部監控檢討之風險指數評審指引如下： 

 

（1）輕度： 



指有關之「漏洞/失誤」對企業之「營運表現/資源運用」構成不利影響之機會

或程度較輕微；或就企業之財務報表而言，有關之「漏洞/失誤」不會對其「真

實而公平地反映企業之經營表現」構成重大之影響。  

（2）輕至中度： 

指有關之「漏洞/失誤」對企業之「營運表現/資源運用」構成不利影響之機會

或程度屬輕微至中度；或就企業之財務報表而言，有關之「漏洞/失誤」對其

「真實而公平地反映企業之經營表現」構成重大影響之機會不高。 

（3）中度： 

指有關之「漏洞/失誤」對企業之「營運表現/資源運用」構成不利影響之機會

或程度達中等程度；或就企業之財務報表而言，有關之「漏洞/失誤」對其「真

實而公平地反映企業之經營表現」有可能構成重大威脅。 

（4）中至高度：  

指有關之「漏洞/失誤」對企業之「營運表現/資源運用」構成不利影響之機會

或程度高於中等程度；或就企業之財務報表而言，有關之「漏洞/失誤」對其

「真實而公平地反映企業之經營表現」有較大機會構成重大威脅。 

（5）高度：  

指有關之「漏洞/失誤」對企業之「營運表現/資源運用」構成不利影響之機會

或程度達至高度；或就企業之財務報表而言，有關之「漏洞/失誤」對其「真

實而公平地反映企業之經營表現」有極大機會構成重大威脅。 

企管專才內部監控檢討中發現的內控缺陷、改善建議以及公司管理層回應如

下：  

1 整體企業管治機制 

1.1 未有於 14天前通知所有董事召開董事會會議 

(風險指數: 輕至中度)  
 
營運單位: 本公司 
 

根據《GEM上市規則》內的附錄 15《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守則 A.1.3列明上市公司召開董事會定期會議應發出至少 14天通知，以讓所

有董事皆有機會騰空出席。至於召開其他所有董事會會議，應發出合理通知。

然而，企管專才進行的內控測試中，本公司一共召開了 4 次董事會（「董事

會」）定期會議，其中 1次會議未有於 14天前發出召開會議通知。詳情如下： 

董事會會議

日期 

發出召開董事會會

議通知日期 

給予通

知日數 

21/03/2018 09/03/2018 12 

 

 

改善建議 

企管專才建議本公司應遵從《GEM 上市規則》守則 A.1.3，於召開董事會定

期會會議前 14天，向所有董事發出通知，以讓所有董事皆有機會騰空出席。 

本公司管理層之回應 

管理層同意立刻實行企管專才之改善建議及召開董事會定期會議 14 天前向

所有董事發出通知 。 

1.2 主席未有與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年至少舉行一次沒有其他董事出席的會議 

(風險指數: 輕至中度)  
 
營運單位: 本公司 
 

根據《GEM上市規則》內的附錄 15《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守則 A.2.7 列明主席應至少每年與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舉行

一次沒有執行董事出席的會議。目的是給予非執行董事一個機會跟主席獨立

溝通，保持其于董事會的獨立性。 

企管專才於內審過程中知悉，本公司現時未有每年至少一次安排，在沒有其

他董事出席的情況下，舉行主席與非執行董事出席的會議。 



改善建議 

企管專才建議本公司應遵從《GEM 上市規則》守則 A.2.7，主席應與獨立非

執行董事每年至少一次舉行沒有其他董事出席的會議。 

本公司管理層之回應 

管理層將於本年度安排主席與獨立非執行董事召開相關會議。 

1.3 未有購買董事責任保險 

(風險指數:中度)  
 
營運單位: 本公司 
 

根據《GEM上市規則》內的附錄 15《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

守則 A1.8列明發行人應就其董事可能會面對的法律行動作適當的投保安排。

然而，企管專才知悉本公司未有購買董事責任保險，以減輕本公司因董事或

高級管理人員於履行職責期間所作出的不當行爲而引起的訴訟費用及賠償。 

改善建議 

企管專才建議本公司應遵從《GEM 上市規則》守則 A1.8，購買董事責任保

險，以轉移相關風險，以及保障本公司因其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在履行職責

期間所作出的不當行爲或疏忽而引起的法律及賠償責任。 

本公司管理層之回應 

本公司已經開始著手進行購買董事責任保險的相關事宜。 

1.4 未有購買財産綜合保險 

(風險指數: 輕度)  
 
營運單位: 本公司 
 

截至 2018 年 6 月底止，有關營運單位所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的固定資

産淨值約爲人民幣 3,700,000 元。企管專才於內審過程中發現，有關營運單

位未有購買財産綜合保險。 

由於有關營運單位之業務正在不斷增長當中，所持有的固定資産帳面淨值將

會不繼增加。企管專才認爲萬一發生災害事故，有關營運單位所面對的營運



風險將不能減至最低或向外移轉。若缺乏財産保險，將令公司資産未能得到

足夠保護。 

改善建議 

爲保護本集團的財産及權益，企管專才建議本集團應考慮爲集團所有分公司

的固定資産、在製品存貨等重要資産購買財産綜合保險。 

本公司管理層之回應 

管理層認爲本集團主營業務爲服務性質，固定資産占資産總額比例也非常低，

約爲 6.4%（根據 2018年中期報告資料計算），故管理層認爲暫時不需要購

買財産綜合保險。 

2.       財務(包括現金)管理循環 

2.1      購買理財産品之審批機制有待改善 

(風險指數: 中度)  
 
營運單位: 北京萬全陽光醫學技術有限公司 
 

據企管專才瞭解，有關營運單位會利用閑置的資金購買風險較低的理財工具

以賺取利息，如安心快綫步步高。資金主管挑選適合的理財産品後，下達指示

予出納購買選中的理財産品。此類産品屬非保本浮動收益型理財産品，由銀

行主要投資於國債、央行票據等較高信用等級的信用債而獲取收益，所涉及

投資風險偏低至中度。然而，有關營運單位未有就不同的投資金額設定相應

的審批權限，以完善購買理財産品之審批機制。 

由於商討資金投資過程中涉及各項商業決定，如投資原因、出資安排、投資金

額、投資回報率、與投資回報年期等相關重要數據，故此，實在需要完善購買

理財産品之審批機制，以達到運營資源的有效利用。 

改善建議 

爲保障有關營運單位之資源能有效及合理地使用，企管專才建議有關營運單

位應完善購買理財産品之審批機制，加設合適的管理層審批權限，按單次交

易金額之大小，呈報總裁或董事會作書面審批。 

本公司管理層之回應 

本公司已更新理財産品管理政策，其中包含理財産品購買審批流程。 

2.2 未有編制理財産品之管理政策及程式 



(風險指數: 輕至中度) 
 
營運單位: 北京萬全陽光醫學技術有限公司 
 

據企管專才瞭解，有關營運單位會利用閑置的資金購買風險較低的理財工具

以賺取利息。然而，有關營運單位未有編制管理及監控理財産品之政策及程

式，以規範相關交易流程，包括：允許投資的類別、投資限額、投資期限、購

買申請、審批權限、贖回方法等。 

在欠缺書面管理制度的情況下，管理層將難以有效監管及規範投資理財産品

之申請、審批及監察，未能有效控制投資管理的風險，員工亦缺乏一套完善的

制度可供依循。此外，若稍後有關營運單位有意投資其他項目，而所需資金因

已被投放於理財産品項下；那麽，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企業便可能損失了更

吸引的投資機會。 

改善建議 

爲保障有關營運單位之利益，企管專才建議有關營運單位應編制書面的投資

管理制度，並把制度分發給各營運單位的相關人員，讓所有相關員工得悉公

司政策流程之規定，並按有關制度切實執行。 

本公司管理層之回應 

本公司已更新理財産品管理政策。 

必須以公司名義設立理財產品帳戶；本公司投資理財產品需根據有關法律、

法規、規範性檔及《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履行必要的審批程式；本公司財務

部負責對理財產品業務進行內容審核和風險評估，合理、謹慎選擇理財產品

並按本制度許可權履行審批程式；本公司審計部負責對理財產品業務進行監

督與審計，定期（每半年一次）審查理財產品業務的審批情況、資金使用情

況、盈虧情況及賬務處理情況等；本公司相關工作人員須嚴格遵守保密制度。 

2.3 部分已付款的費用報銷審批單未有蓋上「已付訖」的印章 

(風險指數: 輕度)  
 
營運單位: 北京萬全陽光醫學技術有限公司 
 

根據現行的報銷流程，報銷人需填寫《費用報銷單》及附上相關發票，按審批

權限交財務會計或管理層審批後，由出納核實後以銀行轉帳支付報銷費用。

財務會計需在《費用報銷單》上蓋上「已付訖」的印章。 

然而，在企管專才抽查的 6個樣本當中，有 3個樣本的《費用報銷單》沒有



蓋上「已付訖」的印章，涉及金額約爲人民幣 19,000元。 

欠缺加蓋「已付訖」之印章的步驟，則有關營運單位未能將費用報銷重複申請

的風險降至最低；因此，有關營運單位可能蒙受財政上的損失。 

改善建議 

爲了保障有關營運單位之權益，企管專才建議有關營運單位應於審批付款過

程完畢後，須在《費用報銷單》上加蓋「已付訖」的印章，以確保有關費用申

請單不會被重複使用作爲報銷之憑證。 

本公司管理層之回應 

管理層同意立刻實行企管專才之改善建議,並要求出納必須在《費用報銷單》

上加蓋「已付訖」的印章。 

 

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之意見 

經考慮內部監控檢討報告及本集團已採取╱將予採取之行動後，審核委員會及董事會

均認為，本公司之建議措施屬充分，並足以處理內部監控檢討報告之調查發現，且本

集團已制訂充分內部監控系統以符合其於 GEM上市規則項下之義務。 

                                                      承董事會命            

中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William Xia GUO  

主席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執行董事兩名，分別為 William Xia GUO先生（本公司之主席）、 宋雪梅博士；非執行董事一

名，爲蘇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四名，分別爲仇銳先生、倪彬暉博士、Mark Gavin LOTTER先生及甄嶺先生。  

本公佈 (中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各董事願共同及個別對此負全責)乃遵照聯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之

規定而提供有關中國醫療集團有限公司之資料。本公司各董事經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並所信：（1）

本公佈所載資料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成分；（2）並無遺漏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佈所載任何內容



產生誤導；及（3）本公佈內表達之一切意見乃經審慎周詳之考慮方作出，並以公平合理基準和假設依據。  

本公佈將自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日載於 GEM網站 www.hkgem.com 之「最新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指定之網

站 www.chgi.net內。 

 


